三元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监督管理制度

（征求意见稿）

 
三元区司法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监督、指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为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监管，提高律师服务行业质量，现制定如下监管制度：

一、监督检查对象
三元区主管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
1.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2.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3.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4.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5.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6.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7.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施整改的情况；
8.司法部和省、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律师的执业情况
1.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2.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
3.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施整改的情况；
4.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
5.司法部和省、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监督检查方式
（一）投诉查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做好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投诉查处工作；
（二）年度考核。根据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年度考核工作部署，提交辖区内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律师事务所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
（三）备案。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违规律师辞退和除名制度，对违法违规执业、违反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或者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律师，可以将其辞退或者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有关处理意见报三元区司法局备案。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对律师事务所进行实地检查；
（二）谈话，要求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说明有关情况；
（三）书面审查相关材料和档案；
（四）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做好检查前的准备工作；
（二）按照年初制定的检查计划，除非现场检查外，其余实行“双随机”检查；
（三）持有效行政执法证进行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
（四）根据检查情况，视情处理各类情况（对需要纳入行政处罚的，依法办理）；
（五）对检查情况进行归档。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二）对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三）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责令其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明市三元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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